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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托管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L型皮托管 (即皮托静压管)和S型皮

托管的检定。

一 概 述

    L型皮托管的外形为一直角弯折的金属管，鼻端形状有半圆形、椭圆形和锥形。其

构造如图1所示。直角的一边为测头，其上有总压孔和静压孔;直角的另一边为支杆，

其上有定向杆和与微压计相连的接头。

                  图1  L型皮托管

t一总压孔;z一总压管;3一静压管;4-静压孔;5-测头;6一支杆;

              7一静压接头;8一总压接头;9一定向杆

S型皮托管是由两根外形相同的金属管定向焊接而成，其构造如图2所示。测头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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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方向相反的开口，两个开口截面互相平行。测量时，正对气流来向的开口称为总

压孔，测量的是相当总压;背向气流来向的开口称为静压孔，测量的是相当静压。

1.05d<L< 1.50d

      L, = L�

A或 R

                                图2  S型皮托管

皮托管与微压计相连，应用伯努利方程可测量流体中某一点的流速v:

(1)摺  K 
 
 
 

-- 
 
 
 

V

式中:p— 皮托管测得的差压值，Pa;

    P— 流体密度，kg/m3;
    K— 皮托管的系数。

二 技 术 要 求

1 皮托管的通用技术要求
1.1 皮托管的直径d应在4--15 nun范围内，整个金属管应粗细均匀，表面应光滑，

不得有扭曲、变形等现象。

1.2 皮托管应有型号和号码的清晰标志。

1.3 皮托管的总压孔与总压接头、静压孔与静压接头均应畅通，不得堵塞。

1.4 皮托管的总压管与总压接头、静压管与静压接头之间各焊缝处应气密，不得漏气。

1.5 感压孔周围不应有毛刺、缺口、裂痕、凹凸不平等现象。

2  L型皮托管的技术要求
2.1 测头的长度应为12--25 d，与支杆的夹角应为900士20，其弯折处的曲率半径应

为2.5-3.5 d，并应圆滑，不得有皱折和明显变扁等现象。

2.2 支杆尾端的定向杆应与测头平行。

2.3 总压孔应位于测头横截面的中心。

2.4 总压孔的直径d,应为0.1--0.5 d，并不得小于1.0 mm,

2.5 静压孔的位置与总压孔相距应不小于4d，与支杆相距应不小于8山 静压孔的数

目应不少于4个，且在此横截面的圆周上均匀分布。

2.6 静压孔的直径应为0.5--1.0 rnmo

    注:狭缝型静压槽可参照1.5, 2.4, 2.5和2.6条款的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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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L型皮托管系数的允许误差:当5一10 m/s时，不超过0.04;当 10一25 m/s时，

不超过0.0L

2.8  L型皮托管的系数 K应在0.99--1.01之内。

3  S型皮托管的技术要求

3.1 两感压孔应对称地分布在测头两侧。

3.2 两感压孔截面均应垂直于两金属管轴线所构成的平面。

3.3 两感压孔之间的距离应符合图2的要求。

3.4  S型皮托管两金属管上应分别有永久性 “A", ..B,’符号标志。

3.5 在5--25 m/s的流速范围内，其系数的允许误差不大于0.050

3.6  S型皮托管的系数 K应在0.81--0.86之内。

三 检 定 条 件

4 标准器:标准皮托管和微压计。

4.1 标准皮托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4.1.1 标准皮托管的系数 K值应在0.997一1.003之间。

4.1.2 标准皮托管系数的允许误差应不大于被检皮托管系数允许误差的1/20

4.2 微压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4.2.1 微压计的测量范围至少为0--500 Pa.

4.2.2 微压计的示值允许误差不大于0.8 Pa.

5 检定设备为风洞，其技术要求如下:

5.1 风速范围至少为5--25 m/s.

5.2 皮托管的堵塞面积与工作段截面积之比应不大于0.020

5.3 工作段气流的紊流度应不大于0.5%0

5.4 工作段有效区内流速的不均匀性应小于1%0

5.5 工作段流速的稳定性 (1 min)应优于0.5%0

5.6 气流偏角应小于100

6 环境条件:检定时的工作室内温度应在15-30℃范围内。

7 皮托管的安装要求

7.1 标准皮托管安装在风洞工作段的一侧，被检皮托管安装在另一侧。标准皮托管和

被检皮托管的总压孔应处于风洞工作段同一截面上。两支皮托管测头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120 mm; L型皮托管测头距洞壁的距离不小于100 mm; S型皮托管测头距洞壁的距离

应大于125 mm,
7.2 标准皮托管与被检皮托管的总压孔必须对准气流来向。

7.3 皮托管的安装应牢固，皮托管与洞壁之间应密封，不得漏气。

7.4 当风洞工作段尺寸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可按附录3中第4条要求进行安装，并

按附录3进行检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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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一)外观检查

8 外观检查按技术要求进行，其中士.l,

款检查方法为目测，1.3, 1.4, 2.1, 2.4

1.2, 1.5，2.2, 2.3，2.5，3.1.3.2, 3.4

2.6, 3.3各款的检查方法如表 1:

条 款 检 查 内 容 检 查 方 法

不堵塞
  将总压接头和静压接头分别接通瓶装氮气或其它气源，

用手分别放在总压孔和静压孔处，应感觉有气流出

不漏气

长度、曲率半径、夹角

  将总压接头和静压接头堵严，用瓶装氮气或其它气源

分别接通总压孔和静压孔，使表压达到100 hPa,保持

1min，压力不得下降
  用分度值为0.05 mm的游标卡尺、量角器、直角尺或

工具模板进行测 量

2.4

2.6

3.3

    总压孔直径

    静压孔直径

感压孔 之间的距离

用工具钻头和 分度值 为 0.05 mm 的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二)皮托管系数的检定

4 外观检查不符合要求的皮托管不进行系数的检定。

10 检定步骤

10.1 确认所用的标准器和检定设备均正常。

10.2 被检皮托管在检定前必须清除干净孔内的沉积物。

10.3 安装皮托管，连接微压计。

10.4 整个压力传递系统不得有漏气现象。

10.5 调整好微压计的水平状态和零位，读取零位。

10.6 读取室内温度。

10.7 进行皮托管系数的检定。

10.8 复读微压计零位。

10.9 复读室内温度。

11 检定方法

11.1  S型皮托管的检定，本规程规定只检定一侧的系数。
    注:S型皮托管的检定，也可根据用户要求检定两侧，两侧系数的差值不得超过0.01, 5型皮

托管的系数取两侧系数的平均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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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皮托管的检定风速范围为5-25 m/s，检定点不少于5个;5个检定点以差压表

示:15一20 Pa, (65士10) Pa, (150士10) Pa, (250士10) Pa, 340一380 Pa.

11.3 每个检定点的气流速度稳定后，对微压计进行不少于3次读数。

11.4 皮托管检定记录格式如附录to

11.5 检定结束后，复读微压计的零位，如与初始零位读数相差超过允许值时本次检定

无效，应重新检定。

(三)检定记录的整理

12 分别计算标准皮托管和被检皮托管在各检定点上3次读数的平均值，取小数一位，

然后减去微压计的初始零位读数，分别得出标准皮托管和被检皮托管测得的差压值。

13 皮托管系数的计算
13.1 按式 (2)分别计算每个检定点的K，值，取3位小数。

(2)

式中:Po— 标准皮托管测得的差压值，Pa;

      Pi— 被检皮托管测得的差压值，Pa;

      Ko— 标准皮托管的系数;

      K— 被检皮托管的系数。

13.2根据式灭一丛计算各检定点K值的算术平均值灭，取3位小数。
                                              n

13.3 计算各检定点的K，值与算术平均值灭之差△K,，取小数两位。4K，值应符合

2.7款、3.5款要求。

13.4 当AK值超出允许范围时，应对超差点复测一次，复测结果仍超差，即按不合

格处理。

13.5 确定被检皮托管系数K值，取两位小数;K值应符合2.8款、3.6款要求。

14 在风洞工作段内，如果被检皮托管和标准皮托管两测点处的流速不匀性大于

0.5%,需要将标准皮托管和被检皮托管调换位置，然后重复上述检定步骤，求出第二

个系数的算术平均值 k，取两个 K的平均值作为被检皮托管的系数。

五 检定结果的处理和检定周期

巧 经检定合格的皮托管，发给检定证书 (如附录2);经检定不合格的皮托管发给检

定结果通知书。

16  L型皮托管的检定周期为5年，S型皮托管的检定周期为3年。

17 皮托管经修理后须重新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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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检定记录格式

(A) S型皮托管

检定 日期 年 月 日 检定人 : 复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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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型皮托管

检定 日期 年 月 日 检定人 : 复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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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检 定 证 书 (背面)格 式

(A) L型皮托管

检 定 结 果

L型皮托管系数K二

注

L型皮托管系数K适用于下式:

一
力

-

，

一!

勺
-

门
尸

 
 
K 

 
 
 

-一 
 
 
 

V

式中:v- 流速，m/s;

P- 流体密度，kg/.';

P— 差压值，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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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定 证 书 (背面)格 式

(B)5型皮托管

检 定 结 果

5型皮托管校准系数K=

注

S型皮托管校准系数K适用于下式:

U一二J 2pp

式中:v— 流速，m/s;

P— 流体密度，kg/m3;

D— 动压值，Pao

2  S型皮托管 侧感压孔必须对准气流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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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皮托管的交替检定

本检定方法适用于利用较小尺寸的风洞进行的皮托管的检定。

概 述

概述同正文第一章。

二 技 术 要 求

皮托管的技术要求同正文第二章。

                                三 检 定 条 件

1 标准器:同正文的第4条。

2 检定设备:检定设备为风洞，其技术要求如下:

2.1 风洞工作段尺寸:对于圆形截面工作段，其直径至少为30 cm;对于矩形截面，

其边长至少为26 cm;对于多边形截面，其截面面积至少为676 cm2 a

2.2 除正文5.4款不作要求外，其余与正文5.1, 5.2, 5.3, 5.5, 5.6款相同。

3 环境条件:同正文第6条。

4 皮托管的安装要求。

4.1 皮托管的安装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4.1.1 皮托管的总压孔应尽量靠近风洞工作段的中心。

4.1.2 标准皮托管的总压孔与被检皮托管的总压孔均处于工作段内同一测点位置。

4.2 在选定的位置安装皮托管。

4.3 同正文7.2款。

4.4 同正文7.3款。

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一)外观检查

5 外观检查同正文的第8条。

(二)皮托管系数的检定

6 同正文第9条。

7 检定步骤

    检定步骤同正文的第 10条。

8 检定方法

8.1 同正文11.1, 11.2款。

8.2 安装好标准皮托管，连接好微压计。

8.3 调节工作段的气流速度至所要求的检定点，待风速稳定后，对微压计进行至少3

    10



JJG 518- 1998

次读数。

8.4 保持风速不变，移开标准皮托管，安装被检皮托管，连接好微压计。

8.5 待微压计稳定后，对微压计进行至少3次读数。

8.6 移开被检皮托管。至此完成了第一个检定点的检定。

8.7 重复检定步骤8.2-8.6款，完成其余各点的检定。

    注:在任一点的检定过程中，被检皮托管和标准皮托管两次测量间的流速变化不应超过0.5%6

8.8 同正文11.4款。

8.9 同正文11.5款。

(三)检定记录的整理

9 检定记录的整理同正文第 12, 13条。

五 检定结果的处理和检定周期

检定结果的处理同正文第巧条。

检定周期同正文第16条。

同正文第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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